
受文者：
1.

2.

3.

4.

公司敬啟

年 月 日

受文者：信彰聯合會計師事務所
玆證實下列公司之投資金額等之資料如下：

戶名：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
(或) 上項結存金額有誤，該戶詳情如下：

公司名稱：

經辦人職稱：

經辦人簽字：

年 月 日

＊＊＊　虛線以下請剪下貼在回郵信封上　＊＊＊

寄送地址: 106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２００號７樓之３
      信彰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  電話：02-27214488

該戶截至　   　年　    　月　    　日投資本公司之股數為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股，

面額　　　　　元，總額為　　　　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元。

該戶於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至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所收股利，包括

現金股利　　　　　　　元及股票股利　　　　　　　股﹔另在該期間內該戶所收

資本公積轉增資配股　　　　　　　股。

投　資　詢     證     函

下表所列投資，不包括　  　年　  　月　  　日以後所發生之增減金額。

下表所列投資，倘與　貴公司帳載金額不符，則請於下表末端詳加說明。

另，本公司截至上述日期額定股數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股，實際發行　　　　　　　股，

面額每股　　　　　元，總額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元。

玆為會計師查帳之需要，敬請將下表所列截至　  　年　  　月　  　日為止之投資金額等事項

予以核對簽章，然後利用回郵信封及下列詢證回函逕寄「信彰聯合會計師事務所」收。

截至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本公司額定股數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股，實際發行

股數為　　　　　股，面額每股　　　　元，總額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元。

實際投資股數為　　　　　　股，面額　　　　元，總額為　　　　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元。

現金股利　　　　　　元，股票股利　　　　　　股﹔資本公積轉增資配股　　　　　　股。

本函除供會計師對帳外，不作其他用途。敬請惠予合作，謝謝！

投　資　詢     證     函  (回覆聯)


